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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口腔復健裝置，其具有雙展唇結構，並包括：
一第一主體，其具有一第一弧形結構，供容置於口腔中，以擴展該口腔；

一第二主體，其具有一第二弧形結構，供容置於口腔中，以擴展該口腔，該第二弧形結

構的擴張角度大於該第一弧形結構的擴張角度；

一支架，該支架一端連結該第一主體，該支架另一端連結該第二主體；以及

一底座，該底座連結該支架。

2.　如請求項 1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第一弧形結構具有伸縮彈性，該第一主體具有
一第一卡槽，該第一卡槽形成於該第一弧形結構的底端且可供卡合於該支架，該第一弧

形結構的兩個前端，各自具有相對於通過該第一卡槽的一第一中心線對稱的一第一楔形

結構。

3.　如請求項 2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第一主體的壓縮結構，是兩個對稱的該第一楔
形結構，向該第一中心線壓縮進入口腔。

4.　如請求項 3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第一主體的展唇結構，是兩個對稱的該第一楔
形結構，遠離該第一中心線擴展口腔。

5.　如請求項 4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第二弧形結構具有伸縮彈性，該第二主體具有
一第二卡槽，該第二卡槽形成於該第二弧形結構的底端且可供卡合於該支架，該第二弧

形結構的兩個前端，各自具有相對於通過該第二卡槽的一第二中心線對稱的一圓把手。

6.　如請求項 5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第二主體的壓縮結構，是兩個對稱的該圓把
手，向該第二中心線壓縮進入口腔。

7.　如請求項 6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第二主體的展唇結構，是兩個對稱的該圓把
手，遠離該第二中心線擴展口腔。

8.　如請求項 7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支架，包括:
一承載柱，該承載承載柱的一端是一第一端，該承載承載柱的另一端是一第二端；以及

一支持柱，該支持支持柱的一端是一第三端，該支持柱的另一端支持柱連結該承載承載

柱，且該承載柱與該支持柱的連接處靠近該第二端。

9.　如請求項 8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底座，包括:
一第三卡槽，該第三端可拆卸地穿設該第三卡槽，用以固持該底座以及該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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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請求項 9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第二端可拆卸地穿設該第一卡槽，用以固持該
第一主體以及該支架，該第一端可拆卸地穿設該第二卡槽，用以固持該第二主體以及該

支架。

11.   如請求項 10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承載柱具有一矩形斷面，該第一卡槽及該第二
卡槽的輪廓配合該承載柱，且該第一卡槽的長度方向平行於該第一弧形結構的延伸方

向，該第二卡槽的長度方向係垂直於該第二弧形結構的延伸方向，使得當該第一主體及

該第二主體被固持於該支架時，該第一弧形結構與該第二弧形結構相互垂直。

12.   如請求項 7所述之口腔復健裝置，其中該底座呈扇形，且包括一圓弧部以及二直線部，
該等直線部彼此連接且形成一角度，該支持柱係結合於該等直線部的連接處，該圓弧部

分別連接於該等直線部。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為本創作第一主體示意圖。
圖 2為本創作第二主體示意圖。
圖 3為本創作的支架示意圖。
圖 4為本創作的組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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